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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領事經任命為監護法官，於 108 年 7 月 2 日派員進行領事訪談，認為 E 童融入

國際幼兒園的狀況似乎很好，積極地與同齡孩童交流，以中文和英文流利地交談，沒

有行為不適或困擾的狀況，其住家生活環境的公共區域或臥室均舒適，與母親和外婆

顯現強烈情感聯繫，E 童呈現極好的身心健康狀態，安置於充滿愛心與熱情的社會和

家庭環境中（108 年 8 月 14 日領事命令參照）。 

四、嗣 E 父以在台灣只能跟 E 童、E 母短暫視訊，並希望 E 童至義大利探望因發生嚴重車

禍之祖父，聲請定暫時處分，由 E 父帶 E 童回義大利同住，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家事庭

108 年度家暫字第 46 號裁定以在改定親權行使之訴訟確定前，E 童應立即返回慣居地

即義大利與 E 父同住，E 童每半年可在台灣與 E 母同住二週。該裁定經 E 母提起抗告

及再抗告均遭駁回而確定，惟迄今 E 母並未遵守上開裁定，將 E 童交付 E 父。 
 

參、裁定結果 

E 童之監護權由 E 父單獨行使。 
 

肆、裁定理由（摘要）2 

一、依據本件監理人訪視報告：雙方雖對 E 童關愛至深，但對於如何行使親權無共識且對

立，E 童返台後，E 母不積極讓 E 父與 E 童聯繫，甚至阻絕 E 父之聯繫，明顯有疏失，

且對 E 童之未來無明確規劃，又因兩造之親權爭奪及對立情形，已導致子女已有忠誠

議題、影響子女心理健全，E 母更有經核發緊急保護令、交付子女裁定、召開記者會

之不友善行徑。 

二、E 母偽稱護照遺失而補辦護照帶回 E 童之不適法行為，顯非善意之父母，並侵害 E 父

及 E 童之親權。 

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發 108 年度家暫字第 46 號暫時處分裁定後，E 母已達二年未依照

法院裁定交付 E 童，E 父必須就交付子女部分聲請強制執行，E 母並未考量 E 童之最

佳利益，對非同住之 E 父不友善。 

四、E 父及 E 母居住地分別為義大利及台灣，其中一方擔任親權人，勢必都顯著減少另一

方與 E 童相處之時間，承審法官更著重由何者擔任親權人，會使 E 童能更具自由性，

得以自由發展，不致因忠誠議題，與另一方疏離，且可充分獲得父母的關愛。考量 E

母不法將 E 童帶回臺灣之行為，致 E 童與父親事實上分隔，且在照顧 E 童及 E 父之聯

絡、相處上，均非友善、妥適，E 童回臺後，一度連法院都無法知悉 E 童去向，E 母

                                                       
2  以 下 均 引 用 、 節 錄 自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新 聞 稿 （ 新 聞 稿 網 址 ：

https://tpd.judicial.gov.tw/tw/cp-2850-921325-1e1fb-1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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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未遵守法院之暫時處分裁定將子女交付 E 父，導致 E 父無法順利了解 E 童之生活

情形，已影響子女成長及安全，自有改定親權行使之必要。 
 

伍、相關法律問題評析 

一、 父母分居時未成年子女親權之酌定與改定： 

(一) 按民法第 1055 條規定：「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

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第 1 項）前項協議不利於子

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

利益改定之。（第 2 項）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

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第 3 項）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

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第4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

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

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第 5 項）」。 

(二) 次按，民法第 1089 條之 1 規定：「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六個月以上時，關於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一千零五十五條、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及第一

千零五十五條之二之規定。但父母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其立法理由謂：「父母未離婚又不繼續共同生活已達一定期間以上者，其對於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現行法則未有規定。為維護子女之最佳利益，爰

以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一定期間之客觀事實，並參酌離婚效果之相關規定，增訂關

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離婚效果之相關規定。惟如父母有不能同

居之正當理由或法律另有規定，例如父母已由法院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三條第二項

第三款命遷出住居所而未能同居、或依同條項第六款定暫時親權行使或負擔之人，或

依本法或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四十八條等規定停止親權一部或全部者等，自不得再依

本條準用第一千零五十五條、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及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二之規定，

爰於本條但書將上開情形予以排除。」。 

(三) 就上開民法第 1089 條之 1 但書規定之立法，林秀雄老師評析如下：3 

1. 法院已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相關規定，定暫時親權行使或負擔之人時，本無須適用

本條規定，再行定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人，乃理所當然。 

                                                       
3 以下引用、整理自林秀雄，《親屬法講義》，2020 年修訂五版，頁 3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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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於父母一方已依民法第 1090 條或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1 條規定，

遭停止親權時，屬於法律上之不能，自應由他方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亦無必要

再依本條規定，定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人。 

3. 又於「父母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而不繼續共同生活達 6 個月以上」之情況，

應仍有定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人之必要，現行民法第 1089 條之 1 但書規定

卻又將之排除在外，令人費解。 

4. 綜上所述，現行民法第 1089條之 1 但書規定，有畫蛇添足之嫌，立法論上宜予刪

除。 

(四) 於本件，兩造（即 E 父、E 母）並無婚姻關係，E 童經 E 父認領，並約定由兩造共同

行使負擔 E 童之親權。又兩造自 106 年 6 月間起分居已達 6 個月以上，對於 E 童親權

行使未能達成協議。據此，兩造自得分別依民法第 1089 條之 1 準用同法第 1055 條

 第 1 項後段規定，請求及反請求法院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 E 童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家親聲字第 212 號民事裁定參照）。 
 

二、 法院在酌定或改定親權人時應注意之事項 — 「善意父母原則」： 

(一) 民國 85 年民法親屬編修正時，立法者為免法官於裁判時缺乏審酌之參考及所謂子女之

最佳利益原則過於抽象難以落實起見，乃參考刑法第 57 條之規範方式擬具具體客觀事

由作為審酌之參考，而增訂民法第 1055 條之 1 規定。4後於 102 年 12 月 11 日，該民

法第 1055 條之 1 規定又修正為：「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

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

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

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

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

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第 1 項）前項子女最佳利益

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

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

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第 2 項）」，其立法理由謂：「一、我國於民

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增訂本條後，實務上均以各地縣市承接縣市政府社會局訪視

報告業務之社團做為提出社工人員訪視報告主體，然因各該社團之經驗及專業知識的

無法齊一，故訪視報告之製作內容及參考價值不一而足。二、有鑑於父母親在親權酌

定事件中，往往扮演互相爭奪之角色，因此有時會以不當之爭取行為（例如：訴訟前

                                                       
4 林秀雄，《親屬法講義》，2020 年修訂五版，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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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訴訟中隱匿子女、將子女拐帶出國、不告知未成年子女所在等行為），獲得與子女共

同相處之機會，以符合所謂繼續性原則，故增列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供法院審酌評估

父母何方較為善意，以作為親權所屬之判斷依據。三、原條文第一項增列第七款，以

兼顧各族群之習俗及文化。四、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二日三讀通過『家事事件法』，該

法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規定，法院在承審家事事件審酌必要事項時，得囑託警察機關、

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或

由家事調查官進行特定事項之調查，俾利審酌相關事項。五、為因應家事事件法制定，

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有關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之審酌與認定，應該適當引進具備

專業知識人士協助法院，或法院得參考除社工訪視報告以外之調查方式所得到之結論，

以斟酌判斷子女最佳利益，爰增訂第二項。」。 

(二) 承上，此次修正，主要係於第 1 項第 6 款引入「善意父母原則」，並於第 2 項強化子女

最佳利益之審酌與囑託調查之規定，供法院審酌評估親權所屬之判斷依據，以保護未

成年子女之利益。就此，學者間有不同的評論，茲分別介紹如下： 

1. 林秀雄老師認為，第 2 項規定之內容，於家事事件法第 106 條、第 17 條、第 18

條均已有明定，於此似無重複規定之必要。又應注意者係，本條僅為法院酌定或

改定親權人時之應注意事項，法院實際審理時，仍應本於職權審酌一切情況而為

認定，換言之，其斟酌事項不受本條規定之限制。5 

2. 鄧學仁老師認為，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僅著重消極內涵之表達，容易令人誤解「善

意父母原則」僅指不容許父母之一方有妨礙他方之行為，卻忽略了該項原則之主

要目的，應在於強調離婚父母仍有合作之可能，藉由照顧計畫之善意表現，與會

面交往之寬容與彈性，使未成年子女得以健全成長。基此，建議第 6 款規定應修

正為「父母之一方有致力於子女人格發展之需要，且無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以兼顧「善意父母原則」之積極與消極內涵，同時可

使同項各款規定之體例一致，確保民法架構之完整性；至於同條項第 7 款規定，

不僅突兀，其立法目的何在，更令人費解，蓋無論是傳統習俗或文化價值觀，凡

與子女最佳利益衝突者，根本無納入考量之必要。基此，該款規定未來宜予刪除。
6 

3. 劉宏恩老師亦認為，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所關切者，似僅為消極面上對於惡意行為

之負面評價，而非積極面上對於父母一方善意行為（例如積極促成子女與對方往

來）的正面肯定。此與外國法上之「善意父母原則」同時強調對於父母積極善意

行為的肯定，有所不同。但無論如何，積極面向的善意父母行為，在法院必須審

                                                       
5 林秀雄，《親屬法講義》，2020 年修訂五版，頁 210。 
6 鄧學仁，《善意父母原則之內涵與落實—兼評民法第 1055 條之 1 之修正》，台灣法學雜誌第 238 期，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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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攸關子女利益的「一切情狀」的情況下，法官當然還是可以加以考量，並非法

無明定就不能納入考量；另就同條項第 7 款規定而言，應注意該款之立法目的仍

然是要以「未成年子女」為中心，而非以「族群」為中心，換言之，該款規定乃

要求法官為子女之最佳利益而注意不同群之文化習俗，而非要求法官以子女監護

安排為手段來達成族群平等之目的。7 

(三) 於本件，應依前開民法第 1089 條之 1 準用同法第 1055 條之 1 規定，而前開「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家親聲字第 212 號民事裁定」之裁定理由提及「E 母偽稱護照遺

失而補辦護照帶回 E童之不適法行為，顯非善意之父母，並侵害 E父及 E童之親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發 108 年度家暫字第 46 號暫時處分裁定後，E 母已達二年未依

照法院裁定交付 E 童，E 父必須就交付子女部分聲請強制執行，E 母並未考量 E 童之

最佳利益，對非同住之 E 父不友善。」、「E 母不法將 E 童帶回臺灣之行為，致 E 童與

父親事實上分隔，且在照顧 E 童及 E 父之聯絡、相處上，均非友善、妥適…」等情，

並據以改定親權，作成有利於 E 父之裁定結果，顯已將前述民法第 1055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所定「善意父母原則」納入裁判基礎。 
 

三、 交付子女之強制執行： 

(一) 前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家親聲字第 212 號民事裁定」之裁定理由提及：「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核發 108 年度家暫字第 46 號暫時處分裁定後，E 母已達二年未依照法

院裁定交付 E 童，E 父必須就交付子女部分聲請『強制執行』…」。則值得延伸討論者

係，「交付子女」之強制執行，應採用何種執行方法？又有何特別規定？ 

(二) 按「交付子女」之請求屬「不可代替行為」，其執行原則上應適用強制執行法第 128 條

第 1 項規定：「依執行名義，債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而其行為非他人所能代履行者，

債務人不為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履行之期間。債務人不履行時，得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怠金。其續經定期履行而仍不履行者，得再處怠金或管收

之。」，即採行「間接執行」（「間接強制」、「心理強制」）之執行方法。惟為強化「交

付子女」請求權之執行效果，保障父母之親權，同條第 3 項規定：「執行名義，係命債

務人交出子女或被誘人者，除適用第一項規定外，得用直接強制方法，將該子女或被

誘人取交債權人。」，故關於交付子女之執行方法，除前開「間接強制」外，尚得用「直

接強制」方法，將該子女取交債權人。 

(三) 此外，關於交付子女之強制執行，尚應注意家事事件法之特別規定： 

1. 執行名義係命交付子女或會面交往者，執行法院應綜合審酌下列因素，決定符合

                                                       
7 劉宏恩，《離婚後子女監護案件「子女最佳利益原則」的再檢視－評析 2013 年 12 月修正之民法第 1055 條之

1 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234 期，頁 19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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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最佳利益之執行方法，並得擇一或併用直接或間接強制方法：一、未成年子

女之年齡及有無意思能力。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三、執行之急迫性。四、執

行方法之實效性。五、債務人、債權人與未成年子女間之互動狀況及可能受執行

影響之程度（家事事件法第第 194 條規定參照）。 

2. 以直接強制方式將子女交付債權人時，宜先擬定執行計畫；必要時，得不先通知

債務人執行日期，並請求警察機關、社工人員、醫療救護單位、學校老師、外交

單位或其他有關機關協助。前項執行過程，宜妥為說明勸導，儘量採取平和手段，

並注意未成年子女之身體、生命安全、人身自由及尊嚴，安撫其情緒（家事事件

法第 195 條規定參照）。 


